
龙胜县交通运输局2015年度决算编制说明

一、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2015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3911.5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3471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440.5万元。
2015年度支出总计3585.1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73.1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440.5万元，交通运输支出2235万元，矿产资源专项收入安排的支出114.1万元，住房  公积金支出22.4万元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773.1万元，具体支出如下：

1.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73.1万元，其中：商品和服务支出75.6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.3万元，对企事业的支出4万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690.2万元（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）。
2、城乡社区支出440.5万元，为基础设施建设。

3、交通运输支出2235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251.9万元，商品和支出22万元，对家庭和个人的支出85.5万元，基本建设支出1236.8万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638.8万元。

4、矿产资源专项收入安排的支出114.1万元为基础设施建设。

5、公积金支出22.4万元。
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2015年度，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25.4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决算21.1万元，公务接待费决算4.3万元。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。

1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决算21.1万元。包括单位公务用车运行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，比2014年增加8.3万元，主要原因是新修建的工程项目路线长，离县城远，增加了油费和维修费用。

3.公务接待费决算4.3万元。包括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。其中：国内公务接待支出4.3万元，接待42批次、240人次。
四、2015年收支结余483.5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资金结余7.2万元，项目资金结余476.3万元的原因主要是项目资金指标下达时间晚，都是正在实施和竣工未结算的项目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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